
臺大生醫電資所 111 學年度 

勞僱型教學助理（TA）申請公告 

★ 電子組學生 ★ 

1. 申請時間：8 月 5 日至 8 月 8 日，上網填寫資料 

連結：臺大電機學群 111 學年度上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及第一階段志願序填寫 

2. 不用交書面申請資料。 

3. 申請資格： 

(1) 凡本所已註冊具正式學籍研究生（有專職工作、陸生除外）得申請擔任勞僱型教學助

理，惟若有特殊情況，將由所方審核及決定是否符合申請資格。 

僑生及國際生需有工作證始得申請。 

(2) 碩二及博二以上需歷年學期平均逹 A-（等第績分為 3.7），碩一及博一新生需入學排

名前 40%。名次請參照榜單。 

(3) 成績未達規定，教授欲指定擔任助教者，需由教授填寫教學助理特別要求申請書。 

(4) 碩士一、二年級，博士一、二、三年級，未在校外有全職工作之學生優先申請。 

(5) 111 年 8 月 26 日（五）將舉辦電資學院 TA 訓練課程（TA 研習營），建議儘量選擇

學院之場次，報名細節另行通知。 

(6) 電機資訊學院擔任教學助理之研究生，入學後至少需上過 TA 訓練課程一次。未上過

TA 訓練課程者，不得擔任 TA。（不確定是否會錄取 TA 者，也可先報名並完成 TA 課

程，取得資格。） 

(7) 未找指導教授者，不得申請擔任 TA（無人可審核是否同意）。 

4. 備註： 

(1) 電機學群教學助理一年申請一次，於上學期辦理，下學期會開放一個時段提供補申請

機會。 

(2) 一人限擔任一項工作。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我是分隔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★ 資訊組學生 ★ 

(1) 請與指導教授聯繫、表達意願，確認是否有課程 TA 缺額。 

(2) 確認可擔任助教者，告知生醫電資所辦&資工系辦蔡盈真小姐

（yingchentsai@csie.ntu.edu.tw，02-336664888#261），以辦理聘僱。 

(3) TA 訓練課程（研習營）：111 年 8 月 26 日（五）。 

(4) 資訊組學生亦可擔任電機學群課程 TA。 

申請程序：上網填寫 → advisor 填林致廷所長 → 告知所辦承辦人 → 等待是否通

過。其它規定請參考上述電子組 TA 申請資格。 

 

臺大生醫電資所辦公室  

111 年 8 月 2 日

https://www.ee.ntu.edu.tw/eeoffice/index_stu.php


申請時程： 

 

 

教學助理（TA）薪資表： 

學制 組別 薪資/ 工時 (每個月) 聘期 

碩士班 
電子組 

4050 元/ 24 小時 

8000 元/ 47 小時 
3-6 月、10-1 月 

每學期 4 個月 

(每年 2 學期，共 8 個月) 

資訊組 7200 元/ 42 小時 

博士班 
電子組 

5000 元/ 25 小時 

10000 元/ 50 小時 

資訊組 7200 元/ 42 小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不用交紙本資料。 

2. 碩一及博一新生需入學排名前 40%。請自行查詢招生榜單之排名。 

3. 8/5～8/11 指導教授隨時可上系統勾選 是否同意自己導生的申請。 

4. 申請系統內，生醫電資所的學生沒有「資訊組」選項。資訊組學生要申請當電子組的 TA，請勾選「電子組」，指導教授選「林致廷所長」，再

通知所辦。否則系統上不會通過申請。 

8/5-8/8

•研究生上

網申請TA

8/9-8/12

•指導教授

上網勾選

是否同意

導生申請

8/12-8/15

•所辦檢核

申請資格

是否符合

8/16-8/22

•授課老師

填寫TA順

序

8/23

•錄取結果

公告

8/26

•電資學院

TA訓練課

程 (TA研

習營)

9/1-9/30

•辦理聘僱


